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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摘#要#司法和媒体是民主法治社会中的两支重要力量"然而两者关系有时处于紧张状态$ 在美国"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一

系列判例确立了优先保护媒体自由的原则$ 有关国际文件规定"司法对媒体自由的保护是原则"限制是例外$ 为解决我国

司法与媒体的紧张关系"一方面"司法机关应转变观念"完善并落实司法公开原则%另一方面"应为媒体建立救济机制"同时

媒体应加强自律和职业道德建设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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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#司法与媒体作为现代社会运行治理中的两支

重要力量#具有广泛而密切的联系#对维护和促进

社会的民主法治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( 司法运

行过程所展示的内容#特别是离奇'具有震撼性的

内容是媒体需要的#而媒体报道所产生的放大效应

以及媒体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评论亦是司法机关

不能忽视的( 不仅如此#在现代国家的民主与法治

体系中#司法与媒体之间始终存在着相互评价的制

度性结构与普遍实践( 可以说#司法与媒体相互关

系的恰当构造是现代国家社会统治内部协调的重

要标志(

-!.然而#由于司法和媒体运作的不同特点#

极有可能导致两者在对共同事实的认识和评价上

出现差异#

-%.当这种差异对对方产生负面影响时#

紧张关系即在两者之间出现#这种紧张关系表现为

媒体自由与司法独立'公正审判之间的紧张( 如何

解决此种紧张关系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( 本文

首先阐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处理司法与媒体关系

的经验以及梳理有关国际文件的相关规定#然后分

$G

!

收稿日期! %&!% H&% H%J

作者简介! 林国强!!C"C H"#男#河南安阳人#河南科技大学讲师#西南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#主要从事刑事诉讼法学

研究$



湖南工业大学学报!社会科学版" %&!% 年第 $ 期!总第 ^' 期"

析我国司法与媒体的紧张关系#提出在借鉴美国的

经验及有关国际文件规定的基础上构建两者良性

关系的可能进路(

##一#司法与媒体关系处理的美国经验及有关

国际文件的规定

##在法治发达国家和有关国际文件中#媒体自由

都被视为言论自由!表达自由"的一部分#是民主法

治社会的基础( 就媒体与司法的关系而言#通常认

为#媒体自由高于司法权力#媒体有权对司法权力

进行监督( 其本质在于国家权力来自公民权利#公

民有权监督国家权力( 当对司法和媒体自由进行

平衡时#媒体自由应当放在第一位(

-$.

在美国#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判例为协调

媒体与司法的关系提供了基本准则( 传统上#基于

司法至上及公正审判的考虑#法院!官"有权通过追

究媒体藐视法庭的刑事责任以及向媒体发布缄口

令这两种手段#对媒体的不当报道进行处罚和限

制( 但是由于媒体自由是美国联邦)宪法*规定的

言论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#因而#联邦最高法院并

不赞成司法机关轻易动用这两种手段( 正如联邦

最高法院在 !CG! 年的 [OA@L?FRB7N;AV:O>AN案中所

指出的%+!媒体"对所有公共机构发表评论#尽管

有时令人厌恶#但这是一项珍贵的权利( 对言论的

压制#无论多么有限#若仅仅是为了维护法院和法

官的尊严#其结果可能并非增长人们对法院的尊敬

而是招致怨恨'怀疑和蔑视(,联邦最高法院为使用

这两种手段设置了一定的条件#对前种手段#联邦

最高法院在 !CG! 年的 ,Q?RB*>AP?@ 4PNP?F一案中

确立了使用的基本原则$$$+明显且即刻危险,原

则!T;?NON>@ MO?F?>P@N>L?O"#即只有当存在着一种

对正常司法秩序构成极其严重的+实际恶意,和

+迫在眉睫的,险情时#法院惩罚媒体的行为才是正

当的( 在 !CG" 年的 7ONAL?RB0NO>?Q案中#联邦最

高法院进一步解释了+明显且即刻危险,原则( 代

表多数意见的大法官道格拉斯指出%+激烈的言辞

本身未必够得上藐视法庭罪的处罚//它所点燃

的火焰对于司法必须构成一种即刻的'而非仅仅是

一种可能的威胁( 这种危险不是遥远的#甚至不是

有可能存在的#而必须是立刻就要发生的(,他进一

步指出#法律设置藐视法庭罪的目的+并非在于保

护可能对公共舆论潮流敏感的法官( 法官应当是

意志坚强'有能力在逆境中前进的人(,

-G.^J Ĥ '对后

种手段#联邦最高法院在 4U?MMNO@ RB\NdX?;;案中

强调#对媒体的倾向性报道#法院!官"应该做的是

采取其他措施避免媒体倾向性报道的不当影响#而

非一味地针对媒体发布缄口令( 其指出%+如果审

前媒体倾向性的报道可能影响公正审判#法官应当

延期审理直至影响减弱或将案件转移到另一未受

媒体污染之地区进行审判#或将陪审团与外界隔离

//如果审判活动被公开报道而可能失去公正#应

令重新审判( 但是#我们应记住推翻判决只是治标

之道#有效措施乃是那些将偏见消除在萌芽状态之

中的措施( 法院必须采取如此措施以保护其秩序

不受外界不当之干扰(,在 !C"' 年的,?YONFZNaO?FF

-FF:TANPA:> RB4P=NOP案中#联邦最高法院对法院发

布缄口令设定了三个具体条件#即法官在签发缄口

令之前必须考虑三个因素%第一#有关案情的强烈'

煽动性的公开报道是确实存在的&第二#其他的替

代性办法$$$例如易地审判'延期审理'对陪审员

的预先甄选等$$$都不能抵消审前公开报道的影

响&第三#缄口令将会确实有效地使陪审员避免接

触有偏见的信息(

-G.^^ Ĥ C通过上述判例可以看出#

联邦最高法院在处理两者关系时#强调优先保护媒

体自由#司法对于媒体应保持必要的克制#面对媒

体时#法院!官"须承担更多的义务(

在有关国际文件中#如)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

国际公约*')媒体与司法关系的马德里准则* !以

下简称)准则*"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了司法与媒

体的关系( 这些文件普遍认为#公开审判是一项公

认的原则#审判的公开不仅是指对公众的公开#也

包括对媒体的公开( 媒体对司法的公开报道和评

论#不仅是司法公开的一项重要内容和形式#也是

增强司法公信力的重要手段( 其中#)准则*为处理

媒体和司法的关系提供了以下积极的指导方针%第

一#法院!官"对媒体自由保护是原则#限制是例外(

)准则*在导言中规定%+法官的责任是承认和实现

言论自由#在适用法律时应做有利于言论自由的解

释( 只能根据)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*明

示授权才能对言论自由进行限制(,随后#)准则*

第 !'%'$ 条进一步强调了媒体自由的优先性( 第

二#鼓励司法机关向媒体提供信息( )准则*在附录

部分的实施策略中指出%+法官应当接受有关处理

媒体事务的规定( 应当鼓励法官提供牵涉到公共

事务的案件的判决书的简写本或者以其他形式向

媒体提供信息( 尽管对于法官回答媒体的问题可

以通过立法做出合理的规定#但法官不应当被禁止

回答公众提出的与司法有关的问题(,第三#对媒体

自由的限制必须由法律事先规定#而且媒体有权了

解限制的理由( 对媒体自由进行限制时应尽可能

程度最低和时间最短( )准则*第 "'!!'!G 条对此

作了规定( 第四#对媒体自由的限制#媒体有权要

求进行听证和上诉( )准则*第 ^ 条为媒体提供了

救济途径( 第五#媒体有义务尊重司法( )准则*在

导言中强调媒体自由的同时#指出媒体有尊重司法

的义务#并在附录的实施策略中建议#在媒体行业

G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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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部可以通过制定职业道德准则实现对司法的尊

重和理解(

从上述美国的判例以及有关国际文件的规定

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%第一#在司法和媒体之间

发生紧张关系时#应优先保护媒体的自由权利&通

过压制媒体对司法的报道和评论甚至以处罚媒体

的方式来提升司法权威的做法是错误的( 第二#在

司法和媒体之间产生紧张关系时#法官需要负担更

多的忍受义务#因为法官+应当是意志坚强'有能力

在逆境中前进的人,( 第三#针对媒体的不当报道#

法官首先应考虑采取切实有效的替代措施#压制并

非上策( 第四#当媒体的自由报道权受到限制时#

应为媒体提供有效的救济途径( 第五#媒体应通过

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尊重司法(

##二#我国司法与媒体的紧张关系

在我国#在某些具有重大社会影响'能够引起

媒体关注的案件中#司法与媒体时常产生紧张关

系( 这种紧张关系表现为#媒体批评司法不公开'

不透明#限制媒体自由报道#司法抱怨媒体报道不

客观'不准确#对司法施加压力#形成了媒体审判(

甚至有法院或法官认为媒体的报道侵犯了自身的

名誉权而起诉媒体(

-J.

!一"司法对媒体自由报道的直接和变相限制(

在实践中#司法机关对媒体自由报道的限制有直接

限制和变相限制两种方式( 所谓直接限制即司法

机关直接拒绝媒体对司法的关注#通常表现为无理

由地拒绝媒体旁听#无理由地拒绝回应媒体的诉

求( 所谓变相限制即司法机关以某种理由为借口

拒绝媒体的关注( 变相限制的理由有%选择小审判

庭#以旁听席位有限为由拒绝媒体旁听#如在审理

安徽+白宫书记,案中#法院以旁听座位有限为由拒

绝记者旁听&指定少数!官方"媒体#拒绝其他媒体

旁听#如在最高法院提审刘涌案中#法院只允许 G

家中央媒体旁听&让法院内部工作人员事先占旁听

席#然后以旁听满员为由拒绝媒体旁听#如在审理

+检察院进京抓捕女记者,案件中#发生了法官家属

占旁听席的情况( 更有甚者#法院通过下发通知的

方式禁止特定媒体的特定记者旁听案件#如 %&&$

年 !! 月 %! 日#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下发)关于禁

止戎明昌等六名记者旁听采访我省法院案件庭审

活动的通知* !粤高法-%&&$.%J% 号"#禁止分属南

方日报'羊城晚报'广州日报三大报业集团六家报

社的 ' 名记者到广东省三级法院旁听采访案件的

庭审活动( 这一通知是为了落实 %&&$ 年广东省高

级法院联合省委宣传部颁布的)关于规范采访报道

法院审判案件活动的苦干规定*!粤高法!%&&$"!!

号文"#主要内容是+依法公开审理'尚未宣判的案

件#记者可以旁听#但不得进行采访报道,&+已经公

开宣判的案件#可以采访报道#但必须实事求是#客

观公正#对事实和法律负责#并且不得做出与法院

裁判内容相反的评论,&+省级以上!含省级"新闻

单位采访各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的审判活动#必须

经省法院新闻办审查批准(,而且#法官和法院不需

要为此承担任何法律责任(

-'.实践中司法机关的这

些做法引起了媒体的强烈不满(

!二"媒体审判与片面报道( 在实践中#由于媒

体自身的特点#使得其在报道个案时惯用带有明显

感情色彩和倾向性的语言#这种语言很容易吸引民

众的关注( 而且媒体报道时站在道德制高点#也很

容易使民众相信报道的真实性( 媒体报道被民众

全盘接受进而形成汹涌的民意#最终给司法带来巨

大的压力( 面对这种压力#司法机关有时能顶住#

但更多时候顶不住( 顶不住的原因#一方面是司法

机关害怕被钉上民意的审判架#这样一种汹涌的民

意是谁也不能也不敢忽视的( 另一方面$$$也是

根本上的原因$$$我国的司法不独立( 某个案件

在媒体的推动下形成民意后#可能引起党委政府领

导的关注#当领导认同民意对个案进行表态时#基

本上决定了案件的审理结果( 因此#从这个意义上

说#在我国确实存在+媒体!民意"审判,的情况(

而且#在有些情况下#媒体掌握信息不全面#对司法

机关或人员进行了片面报道#给其公信力和形象造

成了负面影响#最终引起了司法对媒体的抱怨'批

评甚至敌对(

造成两者上述紧张关系的责任应更多地归咎

于司法机关#因为虽然媒体被称为+第四种权力,#

但这种理论上的权力和现实中的司法权比起来非

常虚化#司法机关完全可以利用权力对媒体进行限

制#在两者的博弈过程中#媒体处于下风( 而所谓

的媒体审判和片面报道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司法

机关错误地把舆论监督视为媒体审判以及不回应

或不及时回应媒体关注造成的(

##三#构建我国司法与媒体良性关系的可能进路

理论上#司法与媒体的良性关系应表现为%第

一#媒体有权自由报道司法活动&第二#司法机关应

为媒体报道提供方便&第三#司法机关不得变相限

制媒体自由报道&第四#限制媒体报道的事项必须

由法律事先明文规定并在个案中及时向媒体说明&

第五#媒体不应恶意对司法活动进行虚假报道&第

六#媒体应尊重和理解司法(

在我国欲实现司法与媒体的良性关系有赖于

双方在以下几个方面努力#其中司法应承担更多的

义务(

第一#司法机关应转变观念( 首先#司法机关

J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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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站在宪法的高度来看待媒体报道( 媒体自由是

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的一部分#媒体的自由报道不

仅仅是其自身的权利#还是大众通过这个平台在行

使言论自由的权利(

-".其次#司法机关应摒弃过去

那种神秘司法'封闭司法'权力傲慢的做法和心态#

积极应对当下信息渠道多元的时代( 在这样一个

人人都是记者的时代#司法机关如果还抱残守旧#

只会陷入被动(

第二#司法机关应健全相关制度并认真落实(

在现行法律!广义"中已有关于媒体和司法关系的

规定#如三大诉讼法中都规定了审判公开原则#审

判公开当然包括对媒体的公开( 最高人民法院于

%&&C 年 !% 月 %$ 日公布了)关于司法公开的六项规

定*和)关于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

干规定*#明确提出了人民法院应主动接受新闻媒

体的监督#并就如何保障接受监督进行了规定( 其

中第 $ 条规定了媒体报道优先的权利#即+对于公

开审判的案件#新闻媒体记者和公众可以旁听( 审

判场所座席不足的#应当优先保证媒体和当事人近

亲属的需要( 有条件的审判法庭根据需要可以在

旁听席中设立媒体席(,对现有规定#司法机关应认

真落实( 但也应看到#法律的有些规定操作性不

强#导致一些司法机关为防止媒体报道而变相规避

法律( 如媒体旁听问题#现行法律只规定媒体对公

开审理的案件有权旁听#但如何保证媒体能有效地

享有旁听权却没有规定#因而导致了在一些案件中

出现了我们前述谈到的一些法院变相限制媒体旁

听的情况( 对此#笔者认为#法院应在发布公告时

一并写明案件审理地点的座位数#发放旁听证的开

始时间#以便媒体能在第一时间领到旁听证( 对影

响特别大的案件#如果旁听证发放完#还应考虑在

法院设立庭审同步直播室#没有领到旁听证的媒体

可以到此旁听(

第三#为媒体设置救济途径( 如果媒体认为司

法机关无正当理由限制其报道#则应为媒体设置有

效的救济途径#否则#所谓的媒体自由报道权将形

同虚设#此即通常所言的+无救济即无权利,( 笔者

认为#这一点对保障媒体的自由报道权非常重要#

但实现也非常困难( 困难在于#哪个机关可以为媒

体提供有效的救济( 美国对媒体的救济是在司法

体制内通过媒体诉法院的方式#由更高一级的法院

解决( 这一模式和美国的政治体制'司法体制以及

法官个人的法学素养等都有很大的关系&更重要的

是#美国的法官能站在维护联邦)宪法*关于言论自

由的高度处理这一问题( 在我国目前的法律框架

内#媒体可以通过当事人以违反公开审判为由提起

上诉而由上级法院发回重审的途径获得间接救济(

但由于媒体并非案件当事人#其能否获得救济要取

决于当事人是否以此理由提起上诉( 因而#在目前

的法律框架内#媒体获得的救济具有不确定性( 故

媒体要获得有效的救济应考虑设立新的救济途径(

笔者的设想之一是#媒体可以通过行业协会或行政

主管部门向同级人大常委会反映#通过人大常委会

行使监督权纠正司法机关的违法行为( 设想之二

是#在条件成熟时建立宪法诉讼制度#媒体可以言

论自由这一宪法权利受到侵害为由向全国人大设

立的违宪审查机构提起宪法诉讼( 当同级人大常

委会或违宪审查机构受理媒体的申请后#审理法院

应中止对案件的审理#待同级人大常委会或违宪审

查机构作出决定或裁定后#审理法院再根据决定或

裁定继续审理(

第四#媒体应加强自律和职业道德建设#对违

反法律规定以及职业道德和规范的#应由其主管部

门或行业协会进行处罚或纪律惩戒( 要对媒体进

行处罚或惩戒#必须确立处罚或惩戒的标准( 媒体

的报道!非正面报道"肯定会给司法形成压力#显然

不能采取+形成压力,标准( 笔者认为#可以采用美

国联邦最高法院确立的+恶意,标准#即如果媒体对

司法进行+恶意,的不客观报道#即可对媒体进行惩

戒( 最高人民法院颁布)关于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

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*也部分地采用了这一

标准(

司法与媒体对民主法治社会之重要性犹如鸟

之两翼#车之两轮#缺一不可( 因而#构建他们之间

和谐的关系#对推进我国的民主法治建设具有重大

的意义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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